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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本公告乃由璋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
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1月29日的公告所披露，根據第 6.01A(1)條，聯交所可
以將任何連續18個月暫停交易之證券除牌。根據第13.50B條，作為過渡安排，
對於根據第13.50A條被暫停證券交易的發行人，第6.01A(1)條所指的18個月期限
將延長至24個月，前提為該18個月期限內停牌的原因純粹是核數師對發行人始
於2019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的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發
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本公告日期，聯交所確認，根據本公司的確認，上市規則
第13.50B條的過渡安排適用，上市規則第 6.01A (1)條的18個月期限將根據上市
規則第13.50B條延長六個月至 2023年1月4日。

繼續交易暫停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票於2021年1月4日上午9：00暫停在聯交所的交易，
並將保持暫停狀態，直至另行通知。

代表
璋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

拿督Kamalul Arifin Bin Othman

馬來西亞，2022年7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拿督鄭國利（行政總裁）；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柯子龍、拿督Kamalul Arifin Bin Othman（主席）及拿督江華強。


